
关于厦门园区变更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位老师 ：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33号 ）：年应税服务额超过500万元（含），应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近日接厦门市国税局集美分局正式通知，华侨大学厦门园区将于2015年6月1日起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正式变更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相关适用税率、税金核算、发票管理及开票程序等也随之变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暂停开票
因纳税人资格认定事项涉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申请手续、旧发票核销、税控机采购、发票购领和其他相关税务事项等，在办理期间，厦门校区将暂停开具国税发票。财务处将抓紧相关税务手续的办理，预计6月份完成相关手续。

    二、税率变化
        依税法规定，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属于销售货物、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税率为17%；交通运输服务的税率为11%；提供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税率为6%。目前，我校开具国税局增值税发票的业务主要为横向课题科研项目，适用现代服务业6%税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服务、设计和测试服务等）。综合计算附加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后，税率将由原来的3.36%调整为6.34%。同时，合作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取得我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可将票面税额用做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应交税金。请相关老师、科研人员在对外洽谈、签订各类合同时综合考虑税金因素。
  三、两校区

  此次一般纳税人认定仅为厦门校区，泉州校区目前仍为小规模纳税人，相关发票开具办法及税率仍不变。请各位老师注意：我校“华侨大学”和“华侨大学厦门园区”分别为两个独立法人单位，为避免税务风险，对外签订科研合同时，1.使用“华侨大学”名义签订的合同，原则上应将款项转入“华侨大学”基本户（泉州校区账户），并开具泉州市国税局发票，技术贸易免税认定在泉州市办理；2.使用“华侨大学厦门园区”名义签订的合同，原则上应将款项转入“华侨大学厦门园区”基本户（厦门校区账户），并开具厦门市国税局发票，技术贸易免税认定在厦门市办理。
财务处在完成相关手续后将正式开始对外开具厦门市国税增值税专用发票，届时发票预借、开具、进项税额抵扣核算等将有新的管理办法，请各位老师关注相关通知。

特此通知。

财务处

2015年5月21日

